
 联 合 国   A/AC.105/L.309/Add.5 

 

大  会 
 

Distr.: Limited 

16 June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V.17-04158 (C)    160617    160617 

*1704158*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2017 年 6 月 7 日至 16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增编 

 

  第二章 

 

  建议和决定 

 

 H. 空间技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使用 

 

1. 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71/90 号决议审议了题为“空间技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使用”

的议程项目。 

2. 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尼日利亚和斯里兰卡的代表在该项目下作了发言。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在一般性意见

交流期间，其他成员国的代表也就该项目作了发言。 

3. 委员会在该项目下听取了下列专题介绍： 

 (a) “中国将天基信息用于灾害风险管理的做法”，由中国代表介绍； 

 (b)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未来的探索飞行任务”，由印度代表介绍； 

 (c) “印度在地球观测飞行任务方面的国际合作”，由印度代表介绍。 

4. 外层空间事务厅厅长以外层空间活动机构间会议（外空活动会议）主席的身份

作了发言，她向委员会通报了拟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瑞士加强空间合作促进全

球健康会议合作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日内瓦举办的外层空间活动机构间

会议第三十七届会议的筹备情况。 

5. 委员会赞赏地欢迎外空活动会议关于联合国系统内与空间天气有关的发展情

况的特别报告（A/AC.105/1146）。委员会注意到，该报告概要介绍了在空间天气领

http://undocs.org/ch/A/RES/71/90
http://undocs.org/ch/A/AC.105/1146


A/AC.105/L.309/Add.5  

 

V.17-04158 2/4 

 

域做出的努力，非常有助于委员会在“外空会议+50”空间天气服务国际框架这一

优先主题下的筹备工作。 

6. 委员会注意到，各会员国与联合国实体相互合作，努力推动利用空间技术，包

括在旱灾和荒漠化监测以及减少灾害风险和应急行动中利用空间技术，以解决全球

问题。 

7. 委员会请外层空间事务厅通过联合国各实体进一步推动加强空间科学技术促

进发展的实际应用，因为此类应用可对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起到催化

作用。 

8. 有代表团认为，通过不断的机构间协作，包括大会第一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之

间的联席会议，以及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之间的

联席会议，联合国各实体可以找到不同领域对于增进外层空间活动保障、安全和可

持续性的思路之间协同增效之处。该代表团还认为，审议其他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的工作，可以帮助委员会加快其关于未

决问题的工作，如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I. 委员会今后的作用 

 

9. 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71/90 号决议审议了题为“委员会今后的作用”的议程项

目。 

10. 中国、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代

表在该项目下作了发言。在一般性意见交流期间，其他成员国的代表也就该项目作

了发言。 

11. 委员会一致认为，它同其两个小组委员会共同构成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平利用

及探索外层空间国际合作、促进外层空间的法治以及为造福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而在空间技术及其应用方面开展能力建设的独一共同平台。 

12. 有代表团认为，考虑到需要加强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共同投入，委员会及其

附属机构之间的协调对于避免重复工作非常重要。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应制定共

同的前瞻性议程，并进一步加强整个委员会在促进国际合作和加强外层空间法治方

面的治理作用。在这方面，必须努力避免国际空间法的碎片化，并确保委员会适当

处理关键事项，如与目前和未来外层空间活动有关的新的关键问题，包括非政府实

体在内的空间主体日益增强的作用，以及加强技术援助和技术、数据和专门知识的

分享，特别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13. 有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应当顺应新的现实，保持其作为国家间就规范空间活动

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和互动的联络点的地位，同时找到效率低下做法的纠正措施，更

加积极主动地处理议程上首先是与外层空间的安全和保障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提

出该观点的代表团还认为，委员会应开始讨论就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预期达成一致的

方式和方法，这些预期涉及与外层空间活动的安全和保障有关的跨领域问题之间的

关系，包括外层空间自卫权和有害干扰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解释。科学

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应设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可以处理各国对其私营公司开展的

空间活动进行有效和负责任的国家监督和控制的事项。 

http://undocs.org/ch/A/RES/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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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些代表团认为，审议委员会今后的作用应着眼于加强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

的治理作用，应当认真评估与委员会工作方法有关的问题，以改进其作为政府间平

台的总体工作和产出。这些代表团认为，应当充分讨论和彻底审议旨在改进委员会

及其小组委员会工作安排的几项措施，以此作为加强整个委员会治理作用的工作的

一部分。最为重要的是实现委员会这一政府间平台工作方法的现代化，以加强其处

理未来外层空间活动所涉科学、技术、政策和法律问题的能力。 

15. 一些代表团表示认为，委员会作为在推动和平利用及探索外层空间国际合作方

面的唯一指导机构，应当认真研究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跨领域问题，包括关

于空间保障的问题。两个小组委员会目前的议程项目具有跨领域性质，如与在外层

空间使用核动力源、减少空间碎片和地球静止轨道有关的项目，因此可作为两个小

组委员会应当改进其合作的领域的例子。 

16. 委员会注意到，在关于委员会今后的作用的议程项目下的审议与“外空会议

+50”进程密切相关，因此，必须按照与“外空会议+50”有关的总体考虑调整其工

作，以加强其在外层空间活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 

 

  附件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

的条约》五十周年宣言草案 

 

 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在纪念《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

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1五十周年之际， 

 1. 重申大会 1963 年 12 月 13 日题为“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

原则宣言”的第 1962 (XVIII)号决议所载原则的重要性； 

 2. 回顾《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

则的条约》由大会 1966 年 12 月 19 日第 2222 (XXI)号决议通过，1967 年 1 月 27

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供签署，并于 1967 年 10 月 10 日生效； 

 3. 注意到截至 2017 年 1 月 1 日已有 105 个国家成为条约的缔约国，另有 25

个国家签署了条约； 

 4. 重申条约在保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并增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促进国际合作和了解方面所发挥的根本作用； 

 5. 我们深信，条约及其第一条至第十三条所载的各项原则将继续为开展外层

空间活动提供不可或缺的框架，外空活动继续深藏巨大的潜力，有助于实现人类知

识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推动全人类的社会经济进步，并促进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6. 认识到在空间探索活动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科学技术发

展，以及为这些目的而实行的国际合作举措，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当初通过条约时的

所有预想；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10 卷，第 88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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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确认空间科学和技术应用对各国的重要性大幅度提高，能够加深对宇宙和

地球的认识，并为教育、保健、环境监测、地球自然资源管理、灾害管理、气象预

报、气候建模、保护文化遗产、信息技术和卫星导航及通信等等领域的进步作出贡

献，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增进人类的福祉； 

 8. 深信加强外层空间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需要在国家、区域、区域间和国际

各级作出努力； 

 9. 强调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开展的国际合作不断演进，其性质日益涉及

多重方面，空间领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内含根本的复杂性，空间舞台上的各类行动

方日益增多，因此鼓励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及合作与协调； 

 10. 吁请开展外层空间活动的《条约》所有缔约国遵行合作互助的原则，同时

适当考虑到条约其他缔约方的相应利益； 

 11. 备受鼓舞，欣见人类在外层空间的活动继续不断为人类开辟新的前景； 

 12. 促请尚未加入条约特别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成员中尚未加入条约

的国家考虑加入； 

 13. 在这方面，强调指出，这一条约是外层空间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加入条

约后所带来的效益对所有国家都是巨大的，不论国家的经济或科学发展程度，而且

加入条约将加强各国的能力，从而成为开展国际合作共同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

层空间作出努力的一部分； 

 14. 重申条约作为外层空间活动国际法律制度基石的作用，条约体现了国际空

间法的基本原则； 

 15. 确认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包括其法律小组委员会和科学和技术小组

委员会在内，在建立和进一步发展外层空间活动的国际管辖制度方面具有光荣的历

史，在这一制度下，各个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实体开展的外层空间活动

蓬勃发展，空间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和服务也由此对经济增长和世界各地的生活质

量改善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16. 吁请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法律小组委员会在秘书处外层空间事

务厅的支持下继续促进条约得到最广泛的加入和各国的运用，并推动国际空间法的

逐步发展； 

 17. 请外层空间事务厅继续推动空间法和空间政策方面的能力建设，造福所有

国家，并继续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请求协助其拟订与国际空间法相一致的国家空间政

策和法律。 

 


